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内蒙古自治区中小学教师继续教育规定

（2003 年 8月 26 日内蒙古自治区人民政府令第 130 号公布

自 2003 年 10 月 1 日起施行）

第一条 为提高中小学教师队伍整体素质，适应基础教育改

革发展和全面推进素质教育的需要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

法》、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教师法》等法律，结合自治区实际，制定

本规定。

第二条 自治区行政区域内取得教师资格的在职中小学教

师，都有参加继续教育的权利和义务。

本规定所称中小学教师，是指幼儿园，特殊教育机构，普通

中小学，成人初等、中等教育机构，职业中学以及其他教育机构

的教师。

第三条 中小学教师继续教育以提高教师思想政治素质和

业务素质为目的。

第四条 中小学教师继续教育应当坚持统筹规划、分类指

导、按需施教、学用结合、注重质量和效益的原则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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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五条 旗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教育行政部门主管本行政区

域内中小学教师继续教育工作。

第六条 自治区人民政府教育行政部门在中小学教师继续

教育工作中的主要职责是：

（一）负责制定自治区中小学教师继续教育配套政策、管理

办法和规划；

（二）制定中小学教师继续教育课程计划，组织编译、审定

和选用教材；

（三）审定中小学教师继续教育培训机构的办学资格；

（四）组织中小学骨干教师和培训机构教师的培训，建立、

完善中小学教师培训网络；

（五）负责对全区中小学教师继续教育的指导、检查和评估

工作。

第七条 盟行政公署、设区的市人民政府、旗县级人民政府

教育行政部门在自治区人民政府教育行政部门的指导下，负责本

行政区域内中小学教师继续教育工作。

第八条 中小学教师继续教育分为以下类型：

（一）新任教师培训；

（二）教师岗位培训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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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三）骨干教师培训；

（四）学历进修；

（五）其他类型的培训。

第九条 中小学教师继续教育，每 5 年为一个培训周期。每

个培训周期内，新教师的培训时间不少于 120 学时，教师岗位培

训时间累计不少于 240 学时。

参加学历进修的中小学教师可以免于参加同期其他形式的

相同内容的培训。

第十条 各级教师培训机构和普通师范院校是中小学教师

继续教育的主要培训基地。综合性高等学校、非师范类高等学校

和其他教育机构，应当积极参与中小学教师继续教育工作。

第十一条 各级教师培训机构应当与中小学校、教育教学研

究和电化教育等机构配合，共同做好中小学教师继续教育工作。

第十二条 中小学校应当有计划地安排教师参加继续教育，

组织开展多种形式的教师在校在岗培训。

中小学校校长是教师继续教育的第一责任人。

第十三条 盟行政公署、设区的市人民政府和旗县级人民政

府统筹管理本行政区域内中小学教师继续教育工作，制定与本规

定相配套的政策和管理办法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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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十四条 中小学教师继续教育经费以财政拨款为主，实行

政府、学校和教师共同承担成本的分担机制。

中小学教师继续教育经费在教育事业费中专项列支，同级财

政拨付，由旗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教育行政部门统一管理，不得截

留或者挪用。

各级人民政府教育行政部门应当依照经费管理权限，每年从

年度教育事业费中按中小学教师工资总额的 1－2％安排用于中

小学教师继续教育；从城市教育费附加中提取不低于 15％的经

费用于中小学教师继续教育。

各级人民政府教育行政部门应当安排骨干教师培训专项资

金。

第十五条 参加继续教育的中小学教师，学习期间享受国家

规定的工资和福利待遇，学费、差旅费按学校所在地有关规定支

付或者报销。

第十六条 企业事业单位、社会团体及其他社会力量举办的

中小学校的教师继续教育经费，由学校和教师共同承担。

第十七条 各级人民政府教育行政部门应当加强中小学教

师继续教育培训基地建设。办学条件达不到国家和自治区规定标

准的培训机构，不得承担教师培训任务，当地中小学教师的培训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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任务可由异地符合条件的培训机构承担。

第十八条 各级人民政府教育行政部门应当按照专兼职结

合的原则，加强中小学教师培训机构的教师队伍建设。

第十九条 各级人民政府教育行政部门应当重视少数民族

和边远贫困地区中小学教师继续教育工作，设立少数民族和边远

贫困地区教师培训援助专项基金，对少数民族语言文字教材的编

译和出版工作给予资金支持。

第二十条 各级人民政府教育行政部门应当做好中小学教

师继续教育科学研究工作，逐步建立区域性中小学教师继续教育

科研网络。

第二十一条 各级人民政府应当加强对中小学教师继续教

育的督导评估工作。

第二十二条 中小学教师继续教育实行证书制度。

高级中学教师继续教育证书由自治区人民政府教育行政部

门审核，初级中学和小学教师继续教育证书由盟行政公署、设区

的市人民政府教育行政部门审核，由培训机构颁发。

中小学教师继续教育的考核成绩作为教师职务评聘和晋级

的必备条件，未经资格认定的培训机构出示的考核成绩无效。

第二十三条 未按本规定开展中小学教师继续教育的培训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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机构，由教育行政部门责令其改正或者停止其举办中小学教师继

续教育活动。

未按本规定开展教师继续教育的中小学校，由教育行政部门

对其主要负责人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给予批评教育或者纪律处

分。

无正当理由不参加继续教育的中小学教师，由所在学校责令

其改正，拒不改正的，取消其参加教师职务评聘或者晋级资格。

第二十四条 本规定自 2003 年 10 月 1 日起施行。


